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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点缺工企业用工输送补贴申报信息表

序号 5.1

名称 重点缺工企业用工输送补贴申报

法定依据

1.《市人社局市财政局关于发放重点缺工企业用工输送补贴的

通知》（津人社办发〔2020〕22 号）

2.关于落实重点缺工企业用工输送补贴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

实施机构 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共就业（人才）服务中心

职责边界 人力资源服务部

运行流程 受理→初审→上报

运行要件

1.营业执照；2.重点缺工企业备案申请表；3.办学许可资质材

料；4.法定代表人身份证件；5.重点缺工企业输送信息登记表/

补贴申请表；6.重点缺工企业用工输送人员名册/申请补贴明细

表；7.输送人员工资发放凭证；8.其他相关证明材料。

责任事项

1.公示应提交的材料；

2.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；

3.受理或不受理（不受理告知理由）；

4.对初审结果进行确认,上报新区人社局。

监督方式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杭州道 25号，66305275


